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附件：

中共山西大同大学委员会

关于加强学校党员领导干部联系民主党派、党外代表人士

工作的实施意见

为进一步加强学校党员领导干部与民主党派、党外代表人士

的联系和交流，调动和发挥民主党派和党外代表人士在学校建设

发展中的主动性、积极性和创造性，推进统战工作的制度化、规

范化建设，根据《中共山西大同大学委员会关于进一步加强学校

统战工作的意见》（校党〔2017〕96 号）文件精神，结合学校

实际，就加强学校党员领导干部联系民主党派、党外代表人士工

作制定实施意见如下：

一、指导思想

坚持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，全面贯

彻党的十九大精神和十九届二中三中全会精神，深入学习贯彻落

实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加强和改进统一战线工作的重要思想，认真

贯彻中央、省委关于高校统一战线一系列重大方针政策，贯彻落

实全国统战部长会议和全省统战部长会议精神，进一步加强学校

领导班子党员领导干部联系民主党派、党外代表人士工作，增进

友谊、扩大共识、巩固和发展爱国统一战线；广泛听取各方面真

实情况和意见，实现决策的科学化、民主化；进一步巩固学校改

革、发展建设成果，促进学校的民主政治建设，不断提高我校统

一战线工作水平。

二、基本原则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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1、坚持“长期共存、互相监督、肝胆相照、荣辱与共”的

基本方针，主动热情，平等待人，坦诚相见，说真话，交挚友，

交诤友，以取得民主党派和党外代表人士的充分信任。

2、坚持“政治上一视同仁，工作上放手使用，生活上关心

照顾”的方针，营造积极、宽松、和谐、活泼的交友氛围。可以

谈学校的改革、发展和稳定，也可以谈个人的工作、思想和生活，

还可以针对社会热点、难点问题交换意见。

3、坚持“求同存异”的方针，不断增强与民主党派和党外

代表人士的共识。善于倾听，善于沟通引导，消除误会，化解矛

盾，凝聚人心，使民主党派和党外代表人士在学校重大事项上与

党委和行政保持高度一致，同心同德，共同为学校建设发展谋划

出力。

三、范围和对象

（一）参加范围

1、校领导班子成员中的中共党员。

2、各基层党委、学院党政班子成员中的中共党员。

（二）联系对象

1、各级人大代表和政协委员中的民主党派、无党派人士；

2、各民主党派成员；

3、无党派代表人士（副高级职称以上）；

4、担任副处级及以上领导职务的民主党派、无党派人士；

5、归侨、侨眷及归国留学人员中的党外代表人士；

6、与我党长期合作、已经离退休的老一代党外代表人士；

7、其他需联系交友的党外代表人士。

四、主要任务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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1、及时了解和掌握联系对象的思想动态，针对他们普遍关

心的重点、热点和难点问题交换看法，做深入细致的思想政治工

作。

2、认真听取联系对象对学校建设、发展和改革重大事项及

教学、科研、管理和服务等方面的意见和建议。

3、关心联系交友对象的工作、学习和生活情况，及时帮助

他们反映和解决存在的问题和困难。

五、工作措施

（一）明确联系对象

1、校领导班子成员与党外代表人士联系交友名单由党委统

战部提出，报党委常委会研究确定。

2、各基层党委要建立本单位党政领导班子主要党员领导干

部联系党外代表人士名单，交党委统战部备案（格式参照附件），

并切实做好联系工作。

（二）坚持定期联系

1、坚持党员领导干部联系党外代表人士制度。党员领导干

部要根据各自分工，在工作中加强同党外代表人士的联系，及时

沟通情况、听取建议、改进工作。经常了解他们的思想、工作、

学习、生活等方面的情况，帮助他们解决各方面的困难和问题，

和他们成为知心朋友，真诚听取他们的意见和建议，不断加深感

情，增进友谊。

2、校党委健全和落实征求党外知识分子代表人士意见机制，

每学期至少召开 1 次座谈会，邀请党外代表人士，通报重大事项

（学校一定时段的重大工作部署和决策），听取他们的意见和建

议。必要时可随时召开座谈会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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3、校党委及各基层党委加强同民主党派、党外知识分子代

表人士联系工作。每名党员领导干部至少联系 2 名党外人士（根

据实际情况确定联系人数），每年至少与每名党外人士谈心谈话

2 次。可利用教学交流、科研合作、工作开展等机会随时进行交

谈，也可利用重大节日和活动聚会交流或登门拜访。

4、学校各基层党委的党员领导干部应大力加强同本单位民

主党派成员和无党派人士的联系，与他们深交广交朋友。各基层

党委都必须设统战委员，建立统战工作网络，做到思想重视，组

织健全，工作落实。每学期至少召开 1 次座谈会，广泛听取他们

对本单位工作的意见和建议。

5、学校各级党组织和各级领导干部要积极支持、鼓励各民

主党派、党外代表人士围绕学校中心工作开展各项活动，充分发

挥他们在教学、科研、育人、师资培训、公益活动及学校其他工

作方面的积极作用。各民主党派、党外代表人士可通过校党委统

战部就学校各方面的工作向党委、行政提出书面建议和专题报告，

也可约请党委和行政的负责同志当面交谈。

（三）加强信息反馈

1、校领导班子成员党员领导干部要建立联系记录，必要时

将联系对象所反映的重要意见、建议向党委汇报或向上级有关组

织报告，重要问题需要办理或答复的，经党委会决定后由相关部

门及时办理或反馈。

2、各基层党委对于党外代表人士提出的各种意见和建议，

由党委办公室和党委统战部联系催办落实。各有关单位要认真加

以研究，及时作出答复和处理，对于一时不能落实的，要做出必

要的反馈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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（四）健全考核机制

学校要把各级党员领导干部开展联系工作情况列入干部年

度考核。校党委常委联系情况列入学校领导班子民主生活会议题，

纳入学校领导干部年度考核。各基层党委、学院党政领导班子成

员联系情况列入中层处级干部年度考核。

中共山西大同大学委员会

2019 年 6 月 20 日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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附：

校党委常委联系民主党派、党外代表人士工作安排

姓名 职务 联系民主党派 联系党外代表人士

弓永华 党委书记 民盟
山西大同大学一支部

王自润（中医药健康服务学院院长、教授、市人大
常委、农工党大同市委副主委）

张月琴（云冈文化研究中心副教授、民盟一支部主委）
马 琦（固物应化研究所副所长、教授、民进支部副

主委）

冯 锋 党委副书记
校 长

民盟
山西大同大学二支部

赵建国（化工学院院长、教授、省政协委员、市政协常
委、民盟大同市委副主委）

席建红（化工学院教授、民盟二支部主委）
王秀义（计网学院副院长、教授、民革）

孙 彦 党委副书记 民进
山西大同大学支部

吴巧云（音乐学院副院长、教授、市政协委员、民进大
同市委副主委、支部主委）

朱壮彦（医学院副院长、教授、市政协委员、
民革大同市委副主委）

刘 洪 党委副书记 九三学社
山西大同大学支社

白 琳（法学院副院长、教授、民盟）
段爱旭（医学院护理系主任、教授、市政协委员、

九三学社大同市委副主委、支社主委）

张 策 党委常委
副校长

张忠堂（文学院副院长、教授、市政协委员、民革大同
市委委员）

郑爱义（医学院副教授、市政协委员、九三大同市委委
员）

寇福明 党委常委
副校长

张年萍（医学院院长、教授、农工党大同大学负责人）
徐小淑（外语学院讲师、博士、民建）

姚丽英 党委常委
副校长

侯 泽（医学院副教授、主任医师、省政协委员、
农工党大同市委副主委）

曾文光（语言文字办主任、教授、无党派）

翟大彤 党委常委
副校长

杨彩霞（音乐学院教授、市政协常委、民盟大同市委副
主委）

黄丽娟（图书馆副馆长、副研究馆员、无党派）

白 昕 党委常委
组织部长

许永峰（历旅学院副院长、副教授、无党派）
韩生华（化工学院高级实验师、民盟二支部副主委）

杨 容 党委常委
宣传部长

解 谦（生科学院副院长、市政协常委、民盟大同市委
副主委）

郝春涛（文学院副院长、教授、九三学社）

孙 平 党委常委
统战部长

王文奎（资产设备管理处科长、高级实验师、民革）
秦俊丽（历旅学院副教授、九三学社）

张 旻 党委常委
学工部长

赵 华（历旅学院旅游管理系主任、副教授、民建）
王金树（附医神经内科副主任、副主任医师、民盟）




